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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区分税和费

编辑同志：

笔者近日 下 乡了解到，一些农

民对税 和费的概 念模糊不清，不知

道哪些是应缴的税、哪些是不合理

的收 费，致使农民对政府仍存在不

满情绪，甚至认 为减轻农民负担就

是减掉一切。

建议 有关部门，进一 步加强税

法知 识宣 传，使群众懂得依 法纳税

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与 不合理的收

费有本质的区别。各级政府要切实

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精神，该收的

税依法收足，该减的费一定要减下

来，真正 减轻农民负担。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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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建同志：

《财政 》编辑部转 来 了你 的 来

信，并希望我们就 此 事和你 及农民

朋友们聊一聊。

你的来信提 出了目前在部分农

民中，实际上 在其他一些人们心中

也 不太清楚的一个问题，即农民负

担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

的，换言之 ，就 是在税 费问题上，农

民到底有哪些是应尽的义 务，又 有

哪些是不应有的负担。税 费不分，义

务和负担不明，就 容易混淆视听，影

响 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 整

顿农民负担工作尤其是农村税收 工

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很有必要对分

清税费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细致的

宣传，以 利于共同维护农民利益，保

证党和国 家对农民合法权益的政 策

的正 确贯彻执行。

目前，我国的农业税是国 家向

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 入的

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农业税

历来以 征收 粮食为主，老百姓 习惯

地称之为“公粮”。革命战争年代，广

大农民踊跃交纳公粮，为中国 革命

胜利作出 了巨 大的贡献。新中国成

立 后，在革命战争年代农村税收 工

作的基础 上，我们制定了新的农业

税法规，于 1958 年颁布了《中 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建立起了新

型的农业税收 制度。多年来，农业税

为国 家积 累 资金，组织财政收入，也

为国家掌握粮食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农林特

产生产得以 恢复和发展，为合理确

定不同作物的负担，国务院于 1983

年决定，对农林特产收 入按品 目分

别核定税率征收农林特产农业税，

这就 是现 在 广 为人知 的 农林特产

税。全面开征农林特产税，对调整农

业生产结构，理 顺农林牧 渔各业生

产收 入分配 关 系，平衡粮食和经济

作物之 间的税 负，保护粮食生产的

发展，促进农林牧渔各业生产协调

发展起了积极 作用。

国家对农民建房占 用耕地征收

耕地占 用税，是为 了保护和开发耕

地资源，按规定农民占 用耕地新建

住 宅可以 享受减半征收的优待；农

民的房产发生转移如 买卖、交换、典

当、赠与等，产权承受人应按《契税

暂行条例》交纳契税。另外与农民有

关的税收 还有屠宰税、牲畜交易税、

集市贸易税，在牧区有牧业税，就牧

民的牧业收 入征税。

这几种税收都是国 家税收 法规

规定的，依法纳税 是每一位公民的

义务，依法向国 家交纳农业税 收 也

是每一位 农民的义务，这不仅是国

家积聚财富的途径，更是农民的爱

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我们党和

政府历 来是十 分重视 农民 负担问

题，长期以 来，我国的农业税一直实

行稳定负担、增产 不增税的轻税 政

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的农 业税

负担显然是很轻的。但近年来，由于

一些地区和部门从局部利益出发，

随意向农民乱 收 费、乱 罚款、乱 集

资，进行各种摊派，使 农民 负担过

重，侵犯 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影

响 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 了

进一 步调动 农民群众的生 产积极

性，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必须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

减轻农民负担，把 对农民负担的监

督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党中央、国

务院为 此 作 出 一 系列决 定，并 于

1991 年颁发了《农民承担 费用 和劳

务管理条例》，明确了农民应尽的义

务，也规定了农民的合理 负担和负

担限 额，以 及在负担问题上 农民的

合法权益。该条例规定：向国 家缴纳

税金，完成国 家农产品定购任务，承

担依照法律、法规应承担的村提留、

乡统筹、劳务以 及其他 费用，是农民

的义务，“除此以 外要求农民无偿提

供任何财力、物 力和劳务的，均为非

法行为，农民有权拒绝。”今年 5 月

以 来，国务院授权农业部宣布对涉

及农民 负担的文件和项 目 进行清

理，并提 出 12 个取 消原 则，同时宣

布纠 正 目 前对农民承担 费 用的 10

种错误的收取 与 管理方法，宣 布取

消农村 43 项要求农民 出钱出物 出

工的达标升级 活动。6 月 20 日 ，国

务院又 宣布第一批取 消的中央国家

机 关各有 关部门 涉 及农民 负担的

37 个 集资、基金收 费项目，同时宣

布国务院对纠正 强制性摊派性 和搭

车收 费的有关政策。

长期以 来，国 家对农业税征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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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全国广播电视财务管理

工作会议在湖南召开

10 月 19 日至 23 日，财政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在湖

南省联合召开了全国广播电视财务管理工作会议。这

是建国 44 年以来两部第一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专业

工作会议，两部都给予了高度重视。财政部副部长刘积

斌、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何栋材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并做了重要讲话。

刘积斌在讲话中指出，支持和促进广播电视事业

发展是财政部门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改革开放以

来，各级财政部门在资金上、政策上和管理上对广播电

视事业给予了积极的支持。1992年全国广播电视事业

费支出为 23.77 亿元，比 1980 年的 4.47 亿元增长

5.32倍，年均增长 14.94% ，大大超过了同期国家财政

总收入的增长速度。全国财政文教行政周转金 1989 年

到 1992 年用于广播电视部门的有 3 亿元。在“分灶吃

饭”的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在保本级的广播电视事业

费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对地方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给

予支持。据统计，从 1985 年至 1992年共补助地方 2亿

元。各级财政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广播电视事业

发展和改革的优惠政策，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广播电

视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刘积斌强调，今后财政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广播电

视事业发展。第一，要继续增加对广播电视事业的财政

投入。尽管广播电视部门创收筹集的资金已经接近而

且必将超过国家拨款，但财政投入仍然是广播电视事

业投入的主渠道。各级财政部门要继续按中央的精神，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可能，尽最大努力继续增加

对广播电视事业的投入。第二，要继续对各级广播电视

部门和单位实行各种形式的预算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

制，以调动部门、单位筹集资金和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第三，要继续实行优惠的经济政策。凡是纳入单位预算

并用于事业发展的收入，视同财政拨款，作为抵支收

入，继续享受免征所得税和两金的优惠照顾。第四，要

继续执行和鼓励事业单位因增加了收入，实现了由全

额预算管理到差额预算管理、由差额预算管理到自收

自支管理、由自收自支管理到企业管理过渡的，而不改

变单位的事业性质的政策。

刘积斌指出，今后广播电视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强化财务管理，健全管理机构。强化财务管理，

就是要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化的管理，科学化的管

理。不论是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管理，都要实现规范化、

制度化、科学化。为此，就要建立一套相适应的管理制

度。目前，虽已制定了一些财务制度，但还不够配套。有

些制度在一些基层单位还没有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这

种状况与新形势对财务管理工作的要求是不适应的，

必须抓紧解决好这一问题。让制度来规范单位财务活

动的各种行为，从而更好地实现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财

务管理水平的目的，促进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

这次会议还总结交流了广播电视财务管理工作经

验。第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强领导，这是搞好财

务管理工作的关键。第二，强化管理，向管理要效益，这

是搞好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第三，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创收工作，在保证完成宣传工作任务和事业计划的前

提下，开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以主带副，以副补主”

活动，不仅使收入有所增长，而且繁荣了经济。

会上两部还对财政系统的 30 个先进集体，广播电

视系统的 64 个先进集体，44 个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和

奖励。

（ 木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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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一直是明令 禁止税 费混 收 的，

严禁一切单位和个人借征收农业税

的名义加重农民负担，但近年来，有

些地区仍然采取 税 费混收的错误作

法，农民各种其他 非税 负担 直线上

升，在农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此在国家大力 整顿农民负担的时

候，进一步宣传税 法知 识，加强群众

依 法纳税意识，正 确区分农民的纳

税义务和非税 负担，是非常必要的。

各级 财政部门农税 系统的同志在农

业税收 工作中应坚持原则，杜绝税

费混收的错误做 法，同时结合组 织

征收 农业税 工作，多作一些深入细

致的 宣传工 作，使 广大农民群众乃

至社会各方面对整顿农民负担工作

有一个正 确的认 识，理解支持财政

部门征 收 农业税 工作，共同维护农

民群众利益，促 进农村经济的稳定

协调的发展。

财政部农税局  1993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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